西南林业大学公务用车改革后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分配办法（建议稿）
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西南林业大学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方案》（西南林〔2018〕180 号），结合学校其他公务交通管理实际，为保障各学院、部门、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拟按如下办法核定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控制数。

一、支出范围

我校其他公务交通支出范围，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昆明市五城区（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区、呈贡区）的市内公务交通支出，不含教学实习用车、学生活动用车、科研活动租车等支出，不能报销使用网约车、驾驶私家车等产生的费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方式，包括云南省省级公务用车综合保障服务平台车辆、学校保留车辆提供的其他公务交通服务（公务保障以外提供的服务）、出租汽车、其他符合规定的租车等。

学校保留车辆提供的公务保障，包括提供机要通信用车、校园安全应急、离退休干部管理等机构服务用车，党政主要负责人用车，学校公务接待、对外活动用车、外事活动用车以及组织大型活动用车配备的其他车辆保障。

学校定向化保障以外的保留车辆以及其他租车等。

二、相关标准及系数

核定预算的职工数为各部门在职在编职工和特岗人员数，暂定年人均基准标准为1500元，依据学校年度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总额和职工总人数确定年度调整系数，根据部门往返昆明市五城区的实际情况核定部门系数。

各部门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部门系数核定为1，经常往返省政府、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林业厅等省市级机关的各部门，部门系数核定为1.3。部门系数，依据年度工作重点进行调整。

部门系数核定为1.3的部门，主要包括：党委办公室（校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思想政治工作部）、党委统战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室）、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武装部）、人事处、教务处、审计处、科技处、财务处（预算中心）、对外合作交流处、国有资产管理处、基建处（校本部）、离退休工作处、发展规划处、校团委、校友办公室、学报编辑部、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创新创业学院、社会科学管理办公室、科技开发服务办公室（扶贫办公室）。

三、部门年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控制数

各部门年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控制数为：职工数×年人均基准标准×年度调整系数×部门系数。

年度职工数由人事处负责提供，年度调整系数由财务处（预算中心）会同人事处和组织部等部门初步核定、报学校或有关领导小组确定。

在学校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有空额的情况下，如本部门因当年承担临时性或重大工作导致其他公务交通实际支出预计超过预算的部分，应按照有关规定申请预算调整批复。

四、实施要求

（一）各单位负责人为其他公务交通支出管理和控制的第一责任人，应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对其他公务交通支出做专项管理。

（二）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控制数为实报实销上限额度，依据部门经费预算和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控制数，根据学校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实报实销。

（三）外派挂职干部、驻村扶贫队员等职工的其他公务交通支出，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没有相关文件规定的，按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由财务处（预算中心）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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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处（预算中心）

                                    2019年5月8日

